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學生編班、選組、轉組(班)作業原則 

111年12月27日高中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 

111年11月8日高中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 

110年5月30日高中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 

107年1月16日高中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104.01.26)，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102.12.27)，及教育部102年5月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36366號函「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辦理。 

二、目的：為落實十二年國教政策，以公正、公開精神，辦理新生編班，以及輔導高中部學 

          生選組、轉組，達到因材施教，兼顧學生適性發展，特訂定本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作業原則）。 

三、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本校成立編班及轉組(班)委員會，負責籌劃及執行編班及轉組(班)相關事宜。委員會成 

員由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輔導組長、生輔組長、高中 

輔導老師、導師代表3人、教師代表1人及學生家長代表1人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惟 

辦理特殊事項時，得增加相關人員兼任之。 

四、編班作業： 

   (一)高一編班： 

        1.原則：以男女人數平均為原則，依當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採S型排列方式編班。 

        2.特殊身分學生編班共同原則： 

        (1)身心礙障學生（以下簡稱身障生）就讀普通班，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由輔導 

           室提請本委員會討論，決議該班級應酌減之人數1~2人。 

        (2)雙胞胎以上學生之編班：依家長意願，安排是否編入同一班，未聲明者，視同 

           一般學生處理。 

   (二)高二編班：依高一第二學期選組資料，分不同類組編班，編班原則依據學生選組性 

                 向分為社會組(分修習課程數學A及數學B)、自然組。 

        1.對象為高一升高二之普通班學生。 

        2.高一學生於下學期時應請導師或輔導教師輔導選組，並與家長充份溝通，再填寫 

         「選組(別)申請單」經家長簽章同意後，於選組申請期限內送至註冊組彙整，作 



          為分組編班之依據，提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議通過。 

        3.編班原則: 

          (1)為顧及學生受教權益，每班人數以平均分配為原則。同一類組各班以人數平 

             均分配為原則。 

          (2)成績排序:以高一上學期學期成績及下學期前2次段考學科成績加權平均總 

             分，分數由高至低順序，男、女生分開計算，以S型編列方式進行編班。 

          (3)特殊學生依所選組別編入各班，並依學生狀況，得減少該班全班人數1~2人。 

   (三)高三編班：分社會組(第一類組)、自然組分為第二類組(科技模組)、第三類組(生物 

                 模組)。編班方式基於教學課程一致性和班級經營，由原高二班級升級為 

                 高三班級。 

   (四)重讀生、轉學生及復學生之編班，優先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若班級人數相同， 

       則依班級序號較小者編班。特殊情形之學生其編班得經輔導室專業評估後，簽陳校 

       長同意後編入班級。 

五、高二及高三轉組作業： 

     班級編定公告後，除有特殊原因外，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組，若需提出申請，

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申請： 

1. 高二及高三下學期不得轉組，除有特殊原因外，僅限於各學期末由註冊組辦理

學生轉組申請事宜，申請時間依註冊組公告時程內，以書面詳述理由，向本校

教務處提出轉組申請。 

2. 欲申請轉組學生，應由家長填具轉組申請表並經導師、輔導教師與學生協商同

意後，送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二) 審核： 

       1.初審：申請轉類組之學生，經審查書面資料填寫無誤後（初審），由註冊組逕送 

               委員會審核（複審），通過之學生，准予轉組。 

       2.複審：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日起一個月內召開會議，並得請相關人 

         員說明學生原班適應情形，以納入複審決議參考，研議相關配合措施。 

       3.複審結果經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依核定結果進行編班。 

        (1)、視各班人數多寡及男女生均衡性，編入人數較少班級為原則。 



        (2)、班級人數相同者，得依班號順序編入班級，或採公開抽籤方式。 

   (三)輔導：轉組確定後，由輔導室給予必要之適應輔導。 

   (四)編班及轉組委員會議決議後，由教務處於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掛號通知學生及家長 

       決議結果。 

   (五)學生及家長若有疑義，應於接獲通知十日內填具編班及轉班申訴書向本校教務處註 

       冊組提出，逾期不再受理；本校應於接獲申訴書起十五日內再次召開編班及轉班委 

       員會並以書面回復決議結果。同一案件以受理一次為限，於未做成評議前，申訴人 

       得撤回申訴；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出申訴。 

六、分組後班級異動： 

   (一)分組後的組別班級數，以不因轉組人數異動而變動為原則。(例如高二為三班社會 

       組、三班自然組，受理轉組後仍需維持三班社會組、三班自然組) 

(二) 惟分組後若因為學生申請轉組致使任一班級人數達45人以上時，得因特殊狀況召開

轉組委員會議決組別班級人數，必要時得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三)高二社會組組別班級異動時應依下列原則： 

       1.原社會組數A班若因轉班人數多致使班級學生數低於10人以下，則原班申請轉數B 

         學生仍維持在原班級，修習數學課時採分組(A、B組)上課方式進行。 

3. 改換組別時學生編成方式亦以分組各班人數平均為原則。 

七、轉班作業： 

   (一) 同類班別學生經班級編定後，不得申請轉班。如有下列情事，得由當事人檢附證明 

或由學輔單位主動提出申請，提本會審議通過者辦理同類組轉班安置，由註冊組依 

本校編班方式安排編入班級並提請本委員會進行複審決議。 

       1.本校校園霸凌、體罰事件並經調查屬實者。 

       2.本校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並經調查屬實者。 

       3.其它特殊狀況導致嚴重適應因難，並經長期心理評估及治療仍無法改善者。 

   (二)因重大特殊狀況欲申請轉班者，應依下列程序申請轉班，並以一次為限。 

      1.申請轉班前，應先經輔導教師及導師之諮商與個別輔導，並有相關輔導記錄可查。 

        轉班申請表經家長雙方及學生本人簽名確認，導師及輔導教師核可後，始得提出。 

      2.向教務處提交申請表，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3.經本委員會審議同意轉班者，始由教務處進行轉班作業，於下一學期開學前通知轉 



        入班級，並通知學生、家長及相關處室。 

(三) 不同類班別學生應依據各類班別之學生學習輔導相關計畫辦理轉班申請。 

八、其他 

    (一)高三上學期開學之後，因辦理大學升學報名相關事宜，不受理轉組(班)申請，學生 

        如有個案需求，經家長同意，及導師與輔導老師輔導後，填寫轉組(班)申請書提出 

        申請。教務處受理後，提請編班及轉組(班)委員會審議。 

    (二)申請日期為下學期一次，並由註冊組公告時間，逾期不予受理，編班結果於學 

期末公告，學期開始後即不得提出轉組(班)申請。  

    (三)選(轉)組經核准後，於當學期結束後生效，學生不得提出放棄或變更選(轉)組申 

        請。每位學生限轉組ㄧ次（休學、重讀不在此限），且學期中不得要求轉組。 

        唯考慮高一學生選組後，於暑期輔導課結束前，發現嚴重適應不良，經導師晤談及 

        輔導室輔導後，可於暑期輔導課中（時間由教務處另訂），由學生本人經與導師及 

        輔導老師協談過後，親自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四)轉組(班)學生不得指定班級，且一經編入新的班級公告後，不得再要求回原班就 

 讀，請事先審慎考慮。 

九、選組、轉組(班)申請日期之公告，由註冊組通知各班，並於校網公告，逾期不予受理。 

十、本作業原則經高中部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議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